附件4：
申报操作指南

第一部分  蓝色通道登录

一、进入蓝色通道网站（www.bchannel.cn）首页，点击“资金申报”导航栏（如图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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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1）
二、2009年12月已备案的企业点击页面右上方“请登陆”（如图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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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2）

三、登录时，按格式admin@*****输入账号（如图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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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3）

在“@”左侧空格内输入“admin”，在“@”右侧空格内输入旧账号后，即可登录。
四、如需找回密码，操作如下：
（一）点击“[image: image4.jpg]


”；

（二）“登录账号”空格内输入“admin”，“公司账号”空格内输入“admin@*****”的右半部分（即“*****”），并点击“下一步”(如图4)；

[image: image5.jpg]EBEH
B8 ERACOERHSTLARS

B .
(e





（图4）
（三）选择Email或手机短信的形式找回密码（如图5），其中Email和手机必须是注册时所输入的邮箱和手机号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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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5）
（四）登录成功，请及时关闭杀毒软件（包括防火墙），方能进行以下操作。
第二部分 备案转正式申报
一、蓝色通道登录成功后，点击 “企业国内市场开拓项目参展备案”栏目右侧的“立即申报”（如图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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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6）

二、 本地电脑初次登陆申报系统的，请根据页面提示，下载安装插件（如图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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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7）

三、进入备案栏目首页后，点击有备案编号的数据（则由灰色变蓝色），然后点击左上角“转向正式申报”（如图8），此时会跳出新的窗口，左下角同时出现四个表格的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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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8）

（一）凡是上年度备案期间，企业联系人、展位面积和展位费需要更正的，可在转向正式申报后进行修改。企业从备案转向正式申报后，需要补充主表单09年的销售额、纳税额和《资助申请所附材料清单》的总结报告。
（二）从备案系统将备案材料转向正式申报。此操作仅限点击一次。

四、上报后打印。企业确定网上申报材料填写完整无误点击“上报”后，表格右上角会自动出现申报编号和备案编号，且系统状态显示为“申请电子资料网上已提交”（如图9）。以此为有效申报材料在线打印、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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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（图9）

五、企业将正式申报资料点击“上报”以后，若需再次登录申报系统查询、修改、打印已上报的申报资料，必须点击“企业国内市场开拓项目资助”右侧的“立即申报”按钮进入申报系统。
第三部分  有关说明

一、我市港、澳、台资或外资企业符合《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》(国经贸中小企〔2003〕143号)，属于中小企业的，均可自愿提交资助申请。

二、本次申报对象为在我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及中小企业。无我市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各类机构不属于本次备案对象，例如个体工商户、事业单位、协会组织及非深圳市企业。
三、本次申报的条件主要是：1.企业申请资助的国内展会已于 2009年12月完成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展会项目备案；2.已备案的实际发生展位费和会刊广告费总额不低于3万元。
四、专项资金申报系统企业用户应妥善保管登录账号及密码，如遗忘或丢失，导致申报系统无法登录、申报数据错误的，后果自负。

五、所谓实际展位费，指企业参展实际发生的展位场租费，不含展位搭建、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参展服务等费用；所谓实际会刊广告费，指在所参加展会会刊上（仅限封面、封底、封二、封三以及插页）刊登广告实际发生的广告费，不含其他形式的广告费用。
六、企业填写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，如提供虚假信息，导致2010年不能获得资助计划资助的，后果自负。需对应各栏目的数量单位正确填写，除展位费和会刊广告费的数量单位为“元”以外，注册资本、销售额、纳税总额、展会签约额、成交额的数量单位均为“万元”。

七、本次申报所对应的展会项目举办时间均为2009年。2007及2008年举办的展会不在本次资助范围内。
